
非營利就業服務機構申請許可應備文件及審核

作業要點第五點修正規定 

五、籌設許可之審核作業：本部及所屬機關受理非營利就業服務機構

依本辦法第十二條第二項規定申請籌設許可之審核作業程序及

處理方式如下：  

（一） 文件審查：審查申請人是否依本辦法第十二條第二項及第

三點規定檢附相關文件，文件不全或填寫未完備者，應函

請其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者，依本辦法第十五條第一款

規定，不予籌設許可。 

（二） 資格審查：審查申請人是否符合下列資格。不符申請資格

者，依本辦法第十五條規定，不予籌設許可： 

1. 審查申請人是否符合本辦法第十一條第三項第一款之規

定。 

2. 審查申請人是否有本辦法第十五條規定之情事。 

（三） 實體審查：由本部或所屬機關邀請具社會、勞工事務或經

濟學術背景之社會公正人士及有關機關代表共五人至七

人，且任一性別比例不得少於三分之一，組成審查小組辦

理實體審查。其審查程序、項目及應注意事項如下： 

1. 由本部或所屬機關函請申請人派員列席說明，但議決時應

請申請人迴避。申請人未派員到場者，就其申請文件進行

實體審查。 

2.  實體審查項目及準則如下： 

     （1）法人組織章程或捐助章程： 

       a.申請增加從事就業服務業務之任務是否符合設立宗旨。 

b.組織或資產等是否足以承擔其申請從事之就業服務業

務。 

     （2）董、理（監）事名冊：董、理（監）事之成員是否曾擔

任營利就業服務機構之負責人或從業人員。 

     （3）受獎勵或有具體事蹟之證明文件：獎勵內容或具體事蹟

是否與本辦法第十一條第三項第二款規定之情事相符。 



     （4）營業計畫書： 

a.申請人對目前國內就業服務市場是否充分了解及對未

來市場評估是否合理。 

     b.就業服務作業流程或外國人引進流程是否合理可行。 

     c.外國人引進流程能否有效降低外國人入國工作費用。 

     d.外國人管理服務事項能否維護外國人權益提昇服務品

質。 

      e.收費定價策略及財務規劃是否能有效降低本國人求職

或外國人入國工作所繳交之費用。 

     （5）預定從事就業服務業務之人員名冊：從業人員之學經

歷是否具有從事就業服務業務之專業知識及經驗。 

     （6）收費項目及金額明細表： 

          a.收費定價是否合理。 

          b.是否符合營業計畫書之定價策略及財務規劃。 

（7）盈餘使用計畫書：盈餘使用是否回饋於該機構設立宗

旨或增進勞工及雇主福址。 

3. 審查小組以合議制方式審查，其議決以出席人數過半數行

之。經審查結果為不通過者，應載明理由依本辦法第十五

條規定，不予籌設許可。 

4. 審查委員及相關工作人員，除申請人就其申請之內容已自

行公開外，就會議之內容及相關事項具有保密之義務。 


